原油、燃料油与低硫燃料油2310期货合约交割风险提示
尊敬的客户：
临近sc2310、fu2310、lu2310期货合约交割期，请持有上述合约的客户提前确认持仓意向并及时反馈至我司相关部门，做好相应准备（个人客户不能参与交割，以下内容仅限法人客户）。现就上述合约相关交割风险提示如下：

（一）最后交易日
sc2310、fu2310、lu2310合约的最后交易日为2023年9月28日。
（二）交割单位
原油、燃料油、低硫燃料油期货的交割单位同交易单位，即1手即可参与交割。
（三）交割资质自查
1、交割发票：能够交付或者接收原油/燃料油/低硫燃料油增值税普通发票（免税）。
2、免税备案：
境内机构在首次申报原油/低硫燃料油期货保税交割业务免税时，应提前与主管税务机关沟通，提交从事原油/低硫燃料油期货保税交割业务的书面说明，办理免税备案；
首次参与燃料油期货保税业务时，除办理免税备案外，还需提前与主管税务机关沟通确认开票事宜。
电子仓单系统：已开通并可正常登陆使用。

（四）平仓时间截点
无交割资质或无意交割的客户请及时平仓：
	合约
	客户类型
	平仓时间截点
	规定
	备注

	sc2310
	法人（不符合要求的卖持仓）
	2023年9月25日闭市前
	最后交易日前第三个交易日闭市前
	1) 买方不适用；
2) 卖方持仓超过持有的标准仓单数量的部分为须平仓数量

	sc2310、lu2310、fu2310
	法人
	2023年9月28日闭市前
	最后交易日闭市前
	/


请务必及时关注账户的持仓情况，充分考虑临近交割期合约流动性，如交易不活跃、价格不连续，请尽早调整持仓。

（五）持仓保证金优惠取消提示
请注意提前补足持仓保证金，注意资金风险
fu2310、sc2310、lu2310合约自2023年9月21日结算时起，取消单向大边保证金优惠。
（六）交割前准备
1、持仓情况：及时根据拟交割数量调整持仓，持仓应符合限仓要求（超过投机限仓部分的应提前申请套保或套利额度，并及时建仓）。
2023年9月28日（最后交易日）闭市后，同一客户同一合约多空双向持仓均进入交割流程，如需交割单向持仓的客户请务必完成持仓调整。
2、买方客户准备：
2.1  2023年9月28日前期货账户中预留足额货款；
2.2  向我司提交准确、完整的开票资料（包括：开票信息、开票要求和邮寄地址）；
2.3  买入交割意向（！！交割买入的仓单可能与交割意向不一致！！如不能接受配对仓单可能是任意符合交割质量标准的货物，请务必提前平仓，避免进入交割造成损失或可能发生的其他后果！！）：
客户可于2023年10月6日至2023年10月9日上午收盘前，自行通过仓单系统提交买方意向。
3、卖方客户准备：
3.1  及时备足符合交割质量标准的和交易所要求的商品，进行交割预报、注册足量有效标准仓单，或买入足量的有效标准仓单；
3.2  最迟应于2023年9月28日前将足量的、有效的（仓储费、仓单有效期应覆盖至2023年10月13日）交割仓单交割授权至我公司（质押仓单须于2023年10月9日上午授权完成质押转交割）；
3.3  确保有足额的发票额度，且交割发票须于2023年10月13日上午闭市前送达我司。
特别提示：低硫燃料油仓单（2023年11月1日之前生成的仓单）、燃料油仓单（2022年生成的仓单）12月到期，到期仓单交割买入后无法进入下一轮交割，请客户审慎决定是否参与交割。
 若您有意参与原油、燃料油与低硫燃料油期货交割，请仔细阅读上述业务提示和风险提示，认真学习相关规则并做好相应准备。
